
1

孔子学院公派教师出国手续办理流程

事项 办理部门 备注

1 获得赴外任教资助
教育部语合中心

语合中心依据中方院校申请，批复教师赴外任教

经费资助。

2
签订派出协议、

签发派遣函
中方院校

教师按照国外工作单位要求，确定赴任时间，与中

方院校签订派出协议，由中方院校出具派遣函。

3
办理签证

驻华使（领）馆
教师查询赴任国驻华使（领）馆网站的签证要

求，自行办理。邀请函由国外工作单位提供。

4 办理资助手续 教育部语合中心
教师持派遣函到语合中心办理工资及津补贴等相关

资助手续。

5 预订出国机票 教师
机票由教师自行订购，一般要求订购普通经济

舱、最捷径路线，首选国内航空公司。

6
购买人身意外伤

害 险

保险公司
教师及随任配偶自行购买覆盖国外任期的人身

意外保险，未购买者，不予派出。

7 国外报到 国外工作单位/驻外

使领馆，一般由教育

（文 化）处（组）

负责

教师抵达任教国，14 天内到国外工作单位或使

领馆报到，并登录“国家公派出国教师服务平

台”更新个人信息。

8
国外管理

具体参照孔子学院总部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管理

办法。

9 离任手续
国外工作单位/驻外

使（领）馆/孔子学

院总 部

教师在任期结束前 3 个月向国外工作单位/使

（领）馆/教育部语合中心提出离任申请，准备相

关离任材料。

10
回国报到 教育部语合中心 教师回国后需按语合中心要求办理结算手续。

注：本表仅供参考，具体手续和流程请见《孔子学院总部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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